关于“两所一会”第一批从事企业登记代理机构及人员备案规定

律师协会、注册会计师协会、各相关行业协会：

根据《关于发挥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行业协会登记代理作用的办法（试行）》的规定，现对第一批从事企业登记代理的机构及人员进行备案，相关要求如下：
一、由律师协会及注册会计师协会将需要从事企业登记代理的律师事务所及会计师事务所向我局报备。我局对于符合备案条件的机构发放“企业登记代理机构登记证”。
二、为了提高登记注册的效率，第一批报备的律师事务所及会计师事务所报两名从事企业登记代理业务的工作人员，具体名单统一由注册会计师协会和律师协会上报。
三、各行业协会将从事企业登记代理的人员名单直接报到工商局注册分局，每个协会报备两名从事登记代理业务的工作人员。个体私营协会的每个分会报备两名从业人员，具体名单由市个体私营协会统一上报。
四、经过备案的从业人员持“企业登记代理机构登记证”复印件，加盖本机构印章并注明“与原件一致”到我局办理相关业务。
五、经备案的机构及从业人员办理业务时，除企业需提交的申请材料外，还需提交机构指派该从业人员办理业务的文件。
六、各协会应当在2008年3月20日将机构及从业人员名单报工商注册分局。逾期不报的，将延迟至第二批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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